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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报告

参评点名称： 宁夏大学

专业领域名称： 音乐

一、授权点简介

（一）本单位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

宁夏大学始建于 1958 年,2008 年入选国家“211 工程”大学建设

行列，2017 年进入国家“一流学科”建设高校行列。宁夏大学音乐

学院始建于 1978 年，现有专任教师 52人，其中教授 12人、副教授

18 人；博士 3人（含博士后 1 人）,4 人博士在读，具有海外留学经

历 12人。

（二）国家及地区对所开设专业领域人才需求分析和发展前景

音乐专业学位教育适应西部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需要，特别为

宁夏及西部其他欠发达地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音乐专业人才。但由

于创办时间短，经验少，从招生录取到培养过程再到毕业就业，如何

切实达到高层次应用型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

发展，仍需不断探索。

二、培养特色

我校培养的艺术硕士具有综合类大学多学科优势互补的坚实基

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具有一定的西部地域特色；培养具有良好职业

道德、具备系统专业知识、高水平技能和一定艺术造诣的高层次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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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音乐专门人才；培养艺术团体、院校、艺术场馆、电视广播台站、

文化馆站、各种音乐媒体、文艺研究单位和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需要的

高层次专业人才。

三、师资队伍

（一）专业领域师资的结构和梯队情况

音乐硕士生导师共 20人（外聘 1 人）。正高级 11人，占 55%；

副高级 8 人，占 40%；讲师 1人，占 5%。45 周岁以下 6人，占 30%；

46-50 周岁之间 6人，占 30%；51-55 周岁之间 7人，占 35%；56-60

周岁之间 1 人，占 5%。博士学位 1 人（博士后出站人员），占 7%；

硕士学位 18 人，占 90%。

（二）专业师资教学、科研、展演等方面的主要成果

近三年，导师主持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，获省部级科研

成果奖 1 项，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，出版专著、教材 3 部，导师本人

和指导研究生参加各类展演获奖 19项。

四、人才培养

（一）所开设专业领域生源质量与选拔办法（包括招生录取办

法和标准）

1.生源质量

音乐领域自 2015 年招生，共录取 20人，生源本科毕业院校为宁

夏大学、西安音乐学院、陕西师范大学、集美大学等学校；生源结构

逐年呈多样化，211 生源 14 人，占 70%；第一志愿 13 人，占 65%；

调剂 2 人，占 10%；推免生 3人，占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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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拔办法

宁夏大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和统筹管理，

发布《宁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》和《宁夏大学硕士研

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办法》。音乐学院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坚持专

业标准，以考核学生的整体素质及专业能力和专业基础作为主要招生

选拔标准。最终根据考生的初试成绩、复试成绩、思想政治表现、健

康状况等综合情况，按照“择优录取，保证质量，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

确定录取名单。

（二）所开设专业领域课程设置、课程教学

音乐领域含表演类和创作类，全日制学习三年。总学分 50学分，

实践类课程与实践环节占 60%以上。各类课程及学分设置符合指导性

培养方案结构要求，且开放性实践课程有合理的具体学分认定方法。

公共课、专业主科外的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有完整的教学大纲、专业

主科课有相应的教学计划。教学时间能够保证，学分与课时能够对应。

每门课程有学期、学年考核记录。

（三）所开设专业领域实践技能的培养与展示

实践技能的培养与展示符合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要求。主科课程

以个别课形式学习三年，学生根据主科进入相应的室内乐团、乐队、

合唱和艺术指导等实践课程，以集体训练方式学习三年；艺术实践由

学校组织各类展演、校外基地实践和社会音乐活动，及本科助教工作；

专业能力展示中音乐表演类必须举行 2场不同曲目的学位音乐会，音

乐创作类必须提供独立创作的室内乐编制作品 1 至 2部，大型管弦乐

队作品 1 部。

（四）实践基地的建设和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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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积极推进科教融合、产学结合机制，建立实习实践基地。目

前共建立 5个硕士生实习实践基地，包括银川艺术剧院、银川田家炳

高级中学（艺术班）、银川实验中学（艺术班）、宁夏文化馆非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宁夏教育电视台等。

（五）所开设专业领域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教育

学校对研究生进行全面的日常管理、思想政治教育、职业道德和

职业操守教育，通过新生入学教育、座谈会、安全教育讲座、不定期

的微信温馨提示等形式，使研究生能够对个人在校期间学习、生活有

明确的目标，加强个人自律及学习的积极性。

五、培养质量

（一）人才培养质量（包括毕业生在本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就业情

况和学位获得者职业发展情况简介）

音乐领域共 7人被授予硕士学位，其中 1 人考取博士（韩国韩世

大学），1 人在高校任职（宁夏理工学院艺术系），2 人在中小学任

职，1 人备考博士，2人自主创业。

（二）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

艺术硕士围绕宁夏大学“十三五”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：“建设

区域特色鲜明、服务地方能力突出、西部一流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型大

学”，特别为宁夏及周边地区的艺术团体、院校、电视广播台、文化

馆、音乐媒体等单位和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培养了高层次专业人才。

六、其他情况

（一）艺术硕士培养经费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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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艺术硕士专项培养经费 7500 元/人/年，用于艺术硕士教学、

创作实践、学术交流、图书资料和调查研究等，能够满足培养需要。

（二）本单位为艺术硕士提供的奖助学金和实践补助

学校为艺术硕士提供的奖助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和

优秀生源奖励；同时提供实践补助，即“三助”岗位津贴，包括研究

生担任助教、助管和助研的岗位津贴。

（三）所开设专业领域教学与实践的基本条件

宁夏大学占地面积 2938 亩，拥有现代化的数字化图书馆和多功

能体育馆，音乐学院综合教学楼总建筑面积约 8000 ㎡，内设音乐厅、

图书资料室、多媒体教室、琴房、排练厅、多功能厅、视听室、会议

室等，能够满足艺术硕士教学与实践需要。

（四）本单位艺术硕士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

学校制定《宁夏大学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汇编》，学院制定相关

细则，明确职责，重视教育引导，强化为研究生服务意识。艺术硕士

实行二级管理，学校研究生院是组织实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管

理机构，音乐学院设立分管副院长和科研秘书；学校设立宁夏大学学

位评定委员会，学院成立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分学位评定委员会，有效

保障研究生教育的规范性、公正性和严肃性。

七、自评结果（合格或不合格）

音乐领域的师资队伍、人才培养、教学过程、毕业考核、质量保

障符合相关指标，自评结果为合格。


